
- 1 -

教务处〔2020〕41 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相关学院：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 号）和《长

春理工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

作管理办法》（长理工教字〔2016〕39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现决定开展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工作（以下简称“推免”）。为确保疫情期间推免工作不受影

响并高效完成，经过严格论证和需求测试，本次推免工作拟利用教

务管理系统采用线上操作方式开展，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质量意识，认真贯彻《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

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 号）精神，进一步完善全面考查、

综合评价、择优选拔、公平公正的工作机制。

二、推免对象及条件

推免对象为 2017 级在籍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申请推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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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见《管理办法》第八、九条相关规定。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序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1. 6 月 12 日前

各学院按要求成立推荐免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本

学院 2021 年推免考核工作方案，同时将领导小组

名单和推免考核方案分别在学院网站和教务管理

系统公示。学院还要根据专业排名方式在教务管理

系统中“推免模块”处进行“专业合并”，学院推

免网上操作流程见附件 1.

提交材料：

1.学院推荐免试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学院 2021 年推免考核工作方案

各学院

2. 6月 9日至 12日

学院安排专人按培养方案审核 2017 级各专业学生

所修课程学分、成绩、考试状态是否正确。有问题

的，联系教务科协调解决。
各学院

3. 6 月 15 至 21 日

学生登陆教务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推免报名（学生网

上报名操作流程见附件 2），报名成功后在系统内

打印《长春理工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资格申请表》，准备好相关佐证材料（含成果奖励

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并递交所在学院，提出推免申

请。

报名登陆方式：长春理工大学主页→统一身份认证

→教务系统→推免申请。

各学院

4. 7 月 22 日前

学院使用教学副院长账号登陆教务管理系统审核

申请推免学生的资格。审核结束后在系统内打印

《长春理工大学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汇总表》提交至教务处教务科备案。

各学院

5. 8 月 23 日前

学院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推免管理模块导出学生专

业排名（必修课）并在院内向学生进行公布（系统

自动计算），根据学生专业排名按专业人数 10%及

特殊推免确定面试名单，做好组织面试准备工作。

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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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6. 8 月 31 日前

学院组织学生面试，在推免系统中录入面试和创新

加分成绩，确定综合成绩排名（含特殊推免生）（系

统自动计算），学院公示 3天。

学生将学院确认后的相关佐证材料整合为一个 PDF

文档上传系统。

学院在系统内打印《长春理工大学申请推免学生专

业综合成绩排名表》（含特殊推免，一式一份）提

交至教务处教务科备案。

各学院

7. 另行通知
后续相关推免工作开展的具体时间及安排根据教

育部下发的文件另行通知。
教务处

四、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加强推免工作的组织领导，按规定成立推免工作小

组，组织落实好本院推免各项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学生综合成绩计算方法计算专业学生排名。

2.推免工作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以德为先，把学生思

想品德考核作为推免的重要内容，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推

荐，严肃查处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等违规违纪行为。

3.要深入落实信息公开制度，须及时、多渠道向 2017 级学生

公告学校文件。要在学院网站开辟专栏，公布本单位推免办法（包

括推免工作小组、推免条件、排名方法、面试方案及创新加分原则

等事项）和学生申诉渠道等。

4.若发现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推免资格，并减少学

生所在学院的推免生名额，多出名额由教务处重新分配至相关学

院。对在推免工作过程中组织不力或不按学校要求执行的学院也将

视情况减少推免名额并予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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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则上学生应使用《长春理工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推荐表》或《成绩排名证明（推免综合成绩）》向各高校提出

推免申请。

本通知内涉及的表格样表各学院如需要下载可到教务处主页

“资料下载”内查找。

如因疫情影响调整有关工作的时间安排将另行通知。

负责科室：教务科

联系人员：王鹤程

联系电话：85582571，15604456972

电子邮箱：jwk@cust.edu.cn

附 件：1.学院推免网上操作流程

2.学生网上报名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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